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2019年
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情况的通报
安委办函〔2019〕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
2019年春节期间，再次发生烟花爆竹较大事故、死亡5人。这起事故是：2月5日（正月初一）凌晨1时50分左右，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国祥便利店店外堆放的烟花爆竹发生燃爆，引发便利店和相邻商铺着火，造成相邻商铺楼上居住的5人死亡。据初步调查，事发便利店店主2017年5月前曾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2019年申请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因不具备安全条件未获许可，擅自在有人员居住的多层楼房的一层（事发场所）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店主于凌晨1时许在店门口燃放爆竹后离开，余火阴燃引起店外堆放的烟花爆竹燃爆。近三年春节期间还发生了2017年湖南岳阳经开区“1•24”（腊月二十七）较大事故（死亡6人）、2018年云南玉溪通海县“2•15”（除夕）较大事故（死亡4人）和山东枣庄市中区“2•19”（正月初四）较大事故（死亡3人）。这些事故都发生在零售经营环节，均是在“下店上宅”等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非法违法经营烟花爆竹，充分暴露出一些地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治理和“打非”工作严重不落实，个别基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反复强调、多次部署的工作要求置若罔闻，“打非”责任不落实，排查检查不认真，甚至对非法违法行为熟视无睹，未能及时查处取缔，放任事故发生。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屡禁不止，也反映出当地长期存在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的经济链条，个别取得许可证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企业（单位）与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存在经济联系或关联。
春节、元宵节期间是烟花爆竹销售、燃放最集中时段。为进一步落实《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应急〔2018〕110号）等工作部署，持续加强烟花爆竹各环节安全监管工作，严格防范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持续做好节后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春节之后，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元宵节、清明节仍是烟花爆竹销售、燃放旺季，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将陆续复产。地方各级安委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相关工作部署，认真做好烟花爆竹“打非”及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全国“两会”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对于经营环节，要及时掌握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零售店（点）销售、库存情况，督促指导有关企业（单位）及时将零售店（点）剩余的烟花爆竹收集到批发企业仓库妥善储存，严禁临时零售店（点）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过期后继续存放、经营烟花爆竹，严禁长期零售店（点）超经营许可证核定存量存放。对于生产环节，要监督指导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严把节后复查验收关，严防企业“带病”复产；引导生产企业理性面对市场形势，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库存饱和的企业要停止生产新的烟花爆竹及危险性半成品，停止危险性原材料进货，严防盲目生产导致超量储存。
二、持续深化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整治。各地区要立即组织一次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情况“回头看”，对已颁发许可证的零售店（点）逐一检查，发现“下店上宅”等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坚决撤销、吊销相关许可证照；对未获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或从事过烟花爆竹经营的商户，进行全面摸排检查，严禁未经许可非法经营。地方政府要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在销售旺季对烟花爆竹零售环节进行“网格化”监管，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对监管责任不落实、“下店上宅”情况依然存在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县级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要根据当地禁限放政策、城乡实际情况、群众燃放需求，疏堵结合、合理布设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7〕97号）和《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基本安全条件（暂行）》要求，严格实施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三、切实加大排查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力度。各地区要充分认识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落实“打非”责任，组织公安、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结合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联合开展全面排查，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公布举报电话，落实有奖举报制度，加大奖励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对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要追根溯源，彻查上下游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渠道。对相关非法活动的组织、参与人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依法加强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2〕116号）要求，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诉，定罪量刑；对涉案企业非法违法行为，要依照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四、严格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场所周边燃放活动。各相关部门要广泛宣传事故教训，引导有燃放意愿的群众依法在安全场所、以安全方式燃放烟花爆竹。通过采取视频监控的技术手段，强化烟花爆竹零售店（点）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零售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及周边设置明显的禁止烟火、禁止燃放等安全警示标志，严禁在店外随意堆放烟花爆竹，严禁在经营场所及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公安机关要在烟花爆竹燃放集中时段，采取加大治安巡逻力度等有效措施，及时制止和严肃查处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请将本通报精神迅速传达至基层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单位，并督促抓好贯彻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19年2月18日


